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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B0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2) 

 

 

總目：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4) 公務員培訓  

管制人員：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問題：  

就答覆編號CSB009有關公務員培訓事宜，當局表示—直致力加強公務員的

國家事務培訓，但綜觀過去的培訓表現及培訓機會，似乎仍有不少進步空

間，才能達到公眾對公務員應對國家具深切了解的期望。就此，請政府告

知本會：  

(1)  在 2019年，前往內地參加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和考察團的培訓人數大幅

增加，但人數仍只有 1 000人；在疫情影響下，取消實體的交流活動實

屬難免，惟不等於需停止所有交流機會；當局曾否與內地部門作出溝

通，商討舉辦兩地公務員線上培訓課程的可行性；若曾討論．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2)  公務員學院已於去年底成立，對於加強公務員各方面的培訓工作，有

何具體計劃；以及與內地相關單位商討增加內地課程及實體交流名額

的進展如何；及  

(3)  會否要求所有新入職公務員必須於試用期內最少—次參加國家事務研

習課程，並達課程要求，以作為完成試用期的其中—項指標？  

 

提問人：郭偉强議員  

答覆：  

(1) 為各級公務員舉辦的國家事務培訓課程，主要分為內地和本地課程。

過去兩年 (2020年及 2021年 )，因疫情關係，所有在內地舉行的培訓課

程、考察團及交流活動均被迫取消，部分本地課程亦改用網上形式進

行。在 2021年年中疫情穩定後，我們恢復舉辦部分本地課程，亦以視

像形式舉行講座。在 2020年及 2021年參加國家事務培訓課程 (包括《基

本法》培訓 )的公務員人數分別約 7 100人及 24 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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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受到疫情影響，公務員事務局透過前公務員培訓處在這段期間積

極利用網上形式加強培訓。事實上，在國務院港澳辦的支持及協助

下，我們邀請內地專家學者為公務員在線上授課，舉辦多場網上講座

及增加網上學習資源，質素毋庸置疑，其中包括：  

 

 — 在 2020年 11月，配合《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由有份參與《香港國

安法》草擬工作的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畢雁英為公務員主講有關課

題；  

 

 — 在 2021年 4月推出由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主講有關《香

港國安法》的視頻講座，加強公務員 (特別是剛入職的同事 )正確認

識《香港國安法》，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  

 

 — 在 2021年 6月及 7月，為高級公務員分別舉辦《香港國安法》實施一

周年專題講座，由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振民主講；以及《新時代

的中國共產黨—兼談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講座，由原國務

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講解新時代下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念和與「一

國兩制」的關係。  

 

 除了舉辦上述網上講座，我們在加強國家事務培訓繼續不斷推陳出

新，包括：  

 

—   與清華大學合作推出「清華講堂」(在 2020年 12月推出 )，在 2021 年

持續為中高級公務員提供一系列錄播課程，講解國家政策和最新

發展；  

 

—   加強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合作，增加公務員在認識國家外

交事務方面的培訓。由今年一月開始，公務員學院與特派員公署

每月舉辦一場「國家外交事務系列」講座；  

 

—   在 2022年推出由北京大學開辦的公共管理碩士課程，供獲部門提

名的高級公務員參加；持續資助部門提名的高級公務員參加清華

大學的高級公共管理碩士香港政務人才項目。  

 

 這些加強培訓的工作，充分顯示我們致力突破疫情限制、積極利用網

上形式為公務員提供國家事務培訓的擔當和努力。  

 

(2)  公務員學院在 2021年 12月成立，會進一步提升公務員培訓的質和量，

加深公務員對國家發展和特區憲制秩序的認識、加強領導才能和創新

及科技應用的培訓，並提升公務員的國際視野和觸覺。具體計劃包括： 

 

 憲制秩序和國家事務培訓：加強公務員隊伍對特區憲制秩序，包括國

家《憲法》、特區《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了解，是公務員培

訓的重中之重。學院會建立更有系統的培訓架構，並訂明各級人員必

須參與的培訓課程。所有新入職公務員須在入職後指定時間內完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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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培訓課程，以增強他們對特區的憲制秩序、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的

認識。學院亦會增加培訓名額，安排更多中高級公務員在晉升至不同

階段的時候到內地參加國家事務研習課程。課程除涵蓋國家的最新政

策及發展，亦包括由內地的權威專家講解國家《憲法》與《基本法》

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內容。此外，學院會安排高級公務員參加由內地院

校舉辦的公共行政碩士課程，包括由北京大學開辦的公共管理碩士課

程及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香港政務人才項目」，為公務員提

供機會深入認識國家體制、中央與特區關係及國家發展。  

 

 領導才能培訓：學院會建立更全面的領導才能培訓發展框架，為首長

級及高級公務員提供一系列重點領導培訓課程、工作坊及專題講座，

內容涵蓋「領導及公共政策」、「創新及科技應用」和「對外解説及

危機處理」三大範疇，以及推出不同主題的專家講座系列，例如舉辦

「經濟發展專家圓桌系列」講座，加強公務員與社會不同界別人士互

動交流，提升領導和管理能力。  

 
 創新及科技應用培訓：學院將繼續加強各級公務員在創新及科技課題

的培訓，我們與不同政府部門和機構合作舉辦課程，邀請專家、學者、

業界代表及政府官員介紹創科方面的最新發展，以及與學員分享經

驗。培訓內容涵蓋創意領導、科技應用、智慧城市發展、社交媒體運

用和設計思維等。學院亦在各項領導培訓和國家事務課程中加強了創

新和科技應用的元素，介紹內地在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以及智慧城

市的建設，包括參訪內地創新科技重點設施及機構。  

 

 公務員「國際視野」培訓：面對日趨複雜的國際環境，公務員需要加

深了解國家發展策略與世界格局變化。就此，學院加強與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 (特派員公署 )合作，增加公務員在認識國家外交事務方面的

培訓，以加深公務員對國際形勢以及國家定位的認識，從而在處理有

關範疇的工作時更好地配合國家的外交政策。正如上文第 (1)部分的回

覆已提及，由 2022年 1月開始，學院與特派員公署每月舉辦一場「國家

外交事務系列」講座，由外交部的相關司局負責人主講，內容涵蓋不

同主題。  

 

 我們期待今年稍後疫情穩定下來，可以盡快恢復舉辦內地課程及實體

交流。學院正積極籌備 2022-23年的「公務員交流計劃」，並將交流計

劃擴大至包括內地大灣區城市，我們正與內地相關單位探討深化交流

方式的可行方案，讓香港公務員有機會較長時間暫駐內地交流，較深

度體驗大灣區城市的發展，從而推動他們在不同工作領域對大灣區發

展發揮積極作用，具體安排有待落實。  

  

(3) 現時，所有新入職公務員均須於入職後三年內完成《基本法》基礎課

程。為加深新入職人員對特區憲制秩序的理解，培養他們的國家觀念，

並裝備他們在履行職務時，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及恪守公務員隊伍的核

心價值，公務員學院將進一步加強公務員入職培訓。所有新入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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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在試用期內完成更全面的基礎培訓，加強的內容涵蓋認識特區的

憲制秩序、國家《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國家體制

及重要政策，以及公務員信念和公共服務文化。學位或專業程度職系

的人員亦須在獲長期聘用後參與進階培訓，進一步認識國情及重要政

策，以及「一國兩制」及國家安全等課題。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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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B0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3) 

 

 

總目：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人力資源管理  

管制人員：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問題：  

就答覆編號CSB010有關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  

(1) 就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事宜當局在落實有關建議時，有否收到各紀

律部隊就執行時的細節作出投訴、求助或查詢；若有，主要涉及的範

疇為何；當局會於何時就有關建議的落實情況及其適用性作出檢討；

及  

(2) 除了把《香港國安法》納入招聘公務員的考核範圍外，當局如何鼓勵

現職公務員加強認識《香港國安法》的內容及與其自身的關係？  

 

提問人：郭偉强議員  

答覆：  

(1) 我們知悉有意見認為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報告書因疫情而延遲提

交，因此政府應在落實建議時設立追溯期。  

 

 過去職系架構檢討生效日期並沒有既定標準，事實上紀律人員薪酬及

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紀常會 )在制訂建議時已充分考慮社會變化，包

括 2019年連串公眾活動和暴力事件及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考

慮到政府財政狀況、追溯實施日期對財政的影響、社會期望，以及紀

常會面對前所未遇的挑戰仍竭力完成職系架構檢討等所有相關因素，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最終決定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當月首日

(即 2021年 9月 1日 )起實施報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再次確認每

隔十年為紀律部隊職系進行一次全面的職系架構檢討屬恰當安排。  

 

(2)  公務員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在任何崗位，都必

須各司其職，全面配合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確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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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國安法》切實有效執行。公務員事務局／公務員學院為各級公務員

提供培訓課程及網上學習資源，以提升整體公務員隊伍對《香港國安

法》的認識及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具體措施包括：  

 

 舉辦專題講座：自《香港國安法》在 2020年 6月底實施後，我們不時舉

辦有關國家安全的專題講座，邀請本地及內地權威專家講授，包括在

2020年 11月由國際關係學院畢雁英教授主講及在 2021年 6月由清華大

學法學院王振民教授主講的講座，參與者超過 220人次。此外，我們在

2021年亦以「認識憲制秩序、維護國家安全」為主題舉辦一系列三場

講座，主講嘉賓包括梁愛詩、譚惠珠、莫樹聯、陳弘毅教授，參與者

共約 1 300人次。公務員學院會持續舉辦有關《香港國安法》和國家安

全等重要課題的專題講座。  

 

 加強公務員入職培訓：公務員事務局透過前公務員培訓處在為新入職

人員及其他公務員舉辦的《基本法》常設課程中加入有關《香港國安

法》的內容。由 2021年 4月開始，我們要求學位或專業程度職系的新入

職人員觀看由時任國務院港澳辦鄧中華副主任主講的《香港國安法》

視頻講座，作為入職訓練的一部分。今年，公務員學院將進一步加強

入職培訓，所有新入職人員均須在試用期內完成基礎培訓，內容涵蓋

《香港國安法》。我們也會要求學位或專業程度職系的人員在獲長期

聘用後參與進階培訓，進一步認識國家安全等課題。  

 

 增加網上學習資源：我們在《公務員易學網》開設了《維護國家安全

專頁》，讓公務員持續學習與《香港國安法》相關的課題。該專頁提

供的學習資源包括上文所述的《香港國安法》視頻講座。此外，學院

亦積極加強為公務員提供網上培訓資源。舉例而言，為了讓同事對總

體國家安全觀的不同重要領域有更多認識，我們推出一系列由清華大

學專家學者主講的錄播課程，包括國家的資源安全、生物安全及太空

安全，以配合今年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這些網上培訓資源，

有助公務員以更靈活方式聽取內地專家授課。  

 

 自《香港國安法》在 2020年 6月底實施至本年 3月底，公務員事務局／

公務員學院共舉辦了約 160場有關國家《憲法》、《基本法》、《香港

國安法》及國家安全的培訓課程及講座，參加的公務員超過 18 000人

次。在同一期間，為公務員提供相關多媒體學習資源的網上平台專頁，

網頁閱覽次數達 187萬次。我們會繼續加強公務員的國家《憲法》、《基

本法》和《香港國安法》培訓，並會繼續豐富網上培訓資源。  

 

 除了上述由公務員事務局／公務員學院提供的培訓，執法部門亦會為

其員工提供培訓，以配合該等部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日常職務。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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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B0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5) 

 

 

總目：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人力資源管理  

管制人員：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問題：  

有關公務員中醫診所先導計劃至今的使用情況及成效，局方在答覆中表

示，將會設立新的公務員中醫診所，將服務量逐步增加至明年度约 10萬個。

另外，局方正開發「公務員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目標今年內推出有

關程式。就此，請政府告知本會：  

(1) 政府計劃將第三間公務員中醫診所設於哪一區？  

(2) 有關「公務員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應用程式主要功能包括甚麼？  

(3) 現時政府與醫療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有接近 20個，是否仍有需要另外

增設多一個應用程式？可否將「公務員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與現

有的「HA GO」或「醫健通」合併，例如在應用程式中新增一個公務

員中醫診所功能，長遠更可配合放寬「醫健通」系統連繫中醫，達至

中西醫協作，互聯互通的效果，局方會否考慮這做法？  

 

提問人：  李鎮強議員   

答覆：  

(1)   根據公務員中醫診所先導計劃的檢討結果，我們會在 2022-23年度

分階段增加服務名額，包括在現時兩間位於東區和荃灣區的公務員

中醫診所增加服務名額，並初步計劃在新界增設一所公務員中醫診

所。  

 

(2)及 (3) 醫管局於 2021年 6月推出「 18區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為市民

提供額外途徑，管理 18區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提供的政府資助中醫

門診服務的預約。「 18區中醫診所」流動應用程式日後將增設公務

員中醫診所預約服務專頁，以便利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透過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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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方法，以上述流動應用程式預約公務員中醫診所及管理有關

預約。  

 

 市民已可通過「HA Go」流動應用程式直接連結到「 18區中醫診所」

流動應用程式。此外，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醫健通 )是由政府開

發的一個電子平台，目標為全港市民建立免費和終身的電子健康紀

錄，讓公營和私營醫護機構可以雙向互通紀錄，並為推行公私營醫

療協作計劃提供資訊科技平台。「醫健通」平台現時已涵蓋中醫藥

資料，由 2022年 3月下旬起，參與的中醫師可逐步透過「醫健通」

平台互通中醫藥診療紀錄。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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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B0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6) 

 

 

總目：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人力資源管理  

管制人員：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問題：  

就「各局／部門未來－年需要多少全職或兼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以應付防

疫抗疫工作，將會根據當時的服務需求情況而定，並按既定程序處理，公

務員事務局沒有估計來年的相關人手安排。」，請政府當局告知：  

1. 政府當局回覆中的「既定程序」的詳情為何？  

2. 各局／部門在評估需求後如需聘用全職或兼職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有

關的聘用條件、入職安排、資源調配或運用等是否需要獲公務員事務

局批准或向其匯報？如需要，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謝偉銓議員  

答覆：  

1.及 2. 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計劃的目的是為部門提供靈活的方式僱用人

員，以應付部門不時轉變的運作及服務需求。部門須遵守公務員事

務局就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僱用事宜所發出的指引。在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計劃下，部門可全權和酌情決定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有

關事宜，包括整套僱用薪酬條件及聘用條款、招聘、提供聘用合約、

人手調配、管理、督導、管理合約及終止合約等事宜。然而，在釐

定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條件時，須依循既定的指導原則，即整

體來說，合約僱員的服務條款和條件不得遜於《僱傭條例》的規定，

亦不得較適用於職級或職責相若的公務員 (如有 )的服務條款和條件

為佳。同時，部門須對僱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及所需經費負起全

責。就招聘程序方面，部門首長須在顧及公開及公平的原則，並盡

量減低貪污機會 (或受到有關指控 )的情況下，決定招聘非公務員合

約僱員的適當程序。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聘用須由獲部門首長授權

的首長級人員審批，並應由不低於副部門首長級別或同等職級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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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級人員負責監管計劃的實施。部門擬聘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數

目超出公務員事務局所設定的上限時，須先獲得公務員事務局的同

意。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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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B0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7) 

 

 

總目：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人力資源管理  

管制人員：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問題：  

2021年展開的第二輪創造職位計劃創造了約 30 000個職位，但迄今仍有約

12 000個未入職職位的招聘工作正在進行中或將展開。就此，請政府當局

告知：  

1. 就完成所有職位的招聘工作是否設有目標時限？如有，詳情為何？如

否，原因為何？  

2. 就資助私人企業聘請短期人手的職位資助計劃是否設有提出申請時

限？如有，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謝偉銓議員  

答覆：  

1.及 2. 就 2021年第二季展開的第二輪創造職位計劃，我們的目標是在計劃

推出後兩年內完成所有職位的招聘。截至 2022年 3月底，該計劃下

尚未完成招聘的職位只餘下 9 000個，大多是透過資助計劃資助私人

企業聘請短期人手的職位。由於資助計劃的推行牽涉較多行政工

作，因此完成招聘工作的時間亦需較長。每個資助計劃的申請時限

亦各有不同。公務員事務局會繼續協調統籌其他相關決策局和部門

的工作，務求加快計劃的實施進度。   

 

 

–  完  –



 

第  1 節  CSB - 第  12 頁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B0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8) 

 

 

總目：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人力資源管理  

管制人員：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問題：  

就政府當局所回覆之政府僱員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的陽性個案數字，請政

府當局告知：  

1.  就某些部門因其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病及作為密切接觸者的僱員為

數眾多而造成人手短缺，政府當局有否推出應對措施以減低對部門服

務造成的影響？如有，詳情為何？  

 

提問人：謝偉銓議員  

答覆：  

由於第五波疫情在今年 2月急速惡化及確診人員個案大幅增加，有員工確診

時，政策局和部門會因應實際服務需求和運作需要適當地調度人手，以盡

量減少對公共服務的影響。  

 

按衞生當局的指引，公務員事務局向各部門發出的內部指引訂明，染疫政

府僱員或作為密切接觸者的政府僱員，在按衞生當局指示完成隔離或檢疫

後便可恢復上班；而各部門亦可按個別情況，為有關的員工作出適當的工

作安排。由於大部分政府僱員已接種最少兩劑新冠疫苗，他們在確診後最

快可於完成 7天隔離並康復後復工，無需如未有接種或只接種一劑新冠疫苗

的人士般接受 14日隔離，因此有助減少對部門運作的影響。與此同時，各

政策局及部門會視乎風險情況及運作需要提供快速檢測包予其人員進行快

速檢測，並一直維持一系列針對性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實行彈性上班和午

膳時間、以視像會議取代實體會議等，以期在保障政府僱員的安全和健康

的同時，能讓政府更靈活地在疫情下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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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2-23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CSB07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4) 

 

 

總目：  (143) 政府總部：公務員事務局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人力資源管理， (4) 公務員培訓  

管制人員：  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楊何蓓茵 ) 

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問題：  

1.  就管制人員有關公務員工作表現管理的答覆，「《公務員事務規例》

訂明，個別公務員必須在評核期內工作表現 (包括品行、態度及效率 )

令人滿意才可獲增薪，亦有規定表現欠佳時可被暫停或延期發放增

薪」，就此請告知本會以上引用的具體條文，以及有關條文自訂立以

來的修訂或補充的年期和詳情，並列出公眾查閱《公務員事務規例》

的途徑。  

2.  請按職級 (初級、中級、高級、首長級 )解釋公務員工作表現評核機制，

包括評分準則、評核對象、評核員及評核時間表 (每年評核次數及頻繁

程度 )，並按職級 (初級丶中級、高級、首長級 )列出過往 5年  (i) 因表

現獲增薪的公務員百分比，及  (ii) 因表現欠佳被暫停或延期發放增薪

的公務員百分比。  

 

提問人：黃元山議員  

答覆：  

政府一向致力維持有效的公務員工作表現管理制度。各級公務員每年均須

接受工作表現評核，以便管方監察和評估員工的工作表現。在評核機制下，

評核人員 (即評核人、加簽人及覆核人 )均須根據事實和觀察所得，就受評

人的工作表現進行公正而獨立的評核。  

 

公務員的工作表現評核一般會列出受評人在評核報告涵蓋的時間內的職責
範圍，評核人 (一般為受評人的直屬上司 )須就每一項職責及達致目標的成
效作評核，亦須作總體工作表現評核及就受評人的各方面個人能力和晉升
潛質給予評級。評核報告表格採用清晰明確的評級準則，讓受評人清楚知
道自己工作表現評級代表哪一水平的表現，也為工作表現評核提供更客觀
和更一致的基準。不同職級、不同職系公務員因工作性質不同，需受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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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能力自有不同，但公務員的工作表現評核框架大致如前述。  

 

工作表現管理是持續的過程。雖然評核報告通常每年填寫一次 (試用期中的
公務員每半年一次 )，但對表現欠佳者，相關部門／職系會加以輔導和監
督，協助他們提升工作表現，以達到應有水平。有關工作可在評核期內進
行，無需等到評核期完結報告完成後才進行，以助有關人員及早改善表現。 

 

公務員如表現欠佳，可被暫停或延期發放增薪。根據 2022年 4月 1日的數字，

約有 116 000名公務員未到達所屬職級的頂薪點。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

第 451條，「公務員必須在接受評核期間，其工作表現 (包括品行、態度及

效率 )令人滿意，才可獲得增薪。」《公務員事務規例》第 452條亦訂明，

如果某員的工作表現並未令人滿意，則該員的增薪應暫停發放一段指定期

間，該段期間須不少於三個月但不多於六個月。除非該員的表現有顯著的

改進，否則暫停發放增薪會改為延期發放增薪。這些條文都已清楚訂明於

《公務員事務規例》，公眾人士可透過《公開資料守則》申請查閱有關條

文。  

 

在 2017年至 2021年 (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 )期間，共有 55名人員因表現欠佳被

暫停或延期發放增薪。此外，公務員如表現欠佳，其晉升機會也定會受影

響。對於表現持續欠佳的公務員，如有關人員在特定觀察期內仍沒有改善

表現，政府可根據《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第 12條基於公眾利益而着令他

們退休。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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